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职权类型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科室）
	执法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依据
	实施对象

	1
	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2004年第423号令）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一)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三)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六)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八)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2、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3、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4、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5、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6、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2004年第423号令）
	用人单位

	2
	对办理社保登记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1、制定检查计划阶段责任：根据监督工作需要，制定社保基金监督检查计划。
2、检查阶段责任：通过现场检查、查看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保基金监督检查。
3、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后续监督跟踪机制，督促有关单位、个人遵守法律法规。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用人单位

	3
	对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

	4
	对用人单位执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令第514号）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据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
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的年休假权利。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令第514号）
	用人单位

	5
	对用人单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核实处理。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用人单位

	6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用人单位

	7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实物，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

	8
	对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的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423号，2004年11月1日发布）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二)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三)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423号，2004年11月1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用人单位

	9
	对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国务院令364号，2002年10月1日发布）第六条 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在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从重处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并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1万元罚款的标准处罚，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用人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国务院令364号，2002年10月1日发布）
	用人单位

	10
	对用人单位无理抗拒、阻扰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不按照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以及有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违反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423号，2004年11月1日发布）
	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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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支付农民工工资方式进行的监督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
（二）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
（三）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用人单位

	12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预存保证金、实名制管理进行监督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施工单位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13
	对工程建设项目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和编制工资表、施工总承包监督用工管理、分包配合总包监督管理劳动用工、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监督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
（三）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14
	对建设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及时足额拨付工程款、拒不提供或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监督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二）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三）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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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相关单位金融账户查询的处罚
	行政处罚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阎良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八条  不依法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询相关单位金融账户的，由金融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检查阶段责任：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护有关秘密。
审查阶段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人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方式补充调查）。
2、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3、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5、执行阶段责任：依照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6、事后监管责任：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